
議會文件 6/2010 號  

（參考文件）  

 

南區區議會  

南區地區管理委員會  

於二零零九年十一月二十六日舉行的  

第一百六十一次會議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告知各議員上述會議所討論的主要事項。  

 

 

赤柱多層停車場  

 

2.  基於多層停車場及公共運輸總站設計的改動，建築署需修訂

原先設計並進行可行性研究。  

 

3.  運輸署已於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交修訂的設計及

最新進展報告，以便議員能有更深入的了解。  

 

 

赤柱臨時街市用地  

 
4.  有關赤柱海濱小賣亭沿緊急車輛通道的綠化工程已於 11 月上

旬完成。委員會同意是項工程毋須於委員會內繼續討論。  

 

 

有關深灣道交通問題  

 

5.  運輸署會聯同相關部門繼續監察南朗山道一帶的交通情況，

以便作出相應的改善措施。  

  



有關於鴨脷洲利南道碼頭抽取海水以飼養海產及  

海鮮運輸車污染馬路事宜  
 

6.  食物及衞生局建議修訂《食物業規例》，加入任何人抽取、使

用、供應或交付禁區的海水，以飼養擬供人食用的活魚或活的介貝類

水產動物，即屬犯罪。有關規例會於 2010年 8月 1日起實施。  

 

7.  此外，根據香港法例第 132BK 章《公眾潔淨及防止妨擾規

例》，任何運載海鮮車輛在公眾街道溢出海水乃屬違法，違例者可被檢

控。食環署人員於 2009 年 8 月至 10 月曾向 6 部涉嫌違例車輛的人士提

出檢控，該 6 宗個案之檢控程序仍在進行中。  

 

8.  另外，警方在 2009 年 8 月至 10 月曾發出 9 張傳票，其中 1 張

傳票成功檢控，其餘傳票正處理中。警方會繼續加強執法，以改善海

鮮運輸車污染馬路的情況。  
 

 

寮屋區消防喉裝置  

 

9. 水務署及消防處在檢討舊圍村現時的消防喉裝置後，認為該

村有關裝置現已足夠。至於南區其餘兩個主要寮屋區，即新圍村及薄

扶林村，有關的進展如下：  

 

新圍村  

3個鵝頸消防栓的裝置已經完成，並已轉交消防處。  

 

薄扶林村  

水務署在薄扶林村的 3個新鵝頸消防栓的工程已經完成，待新水管於

2010年年中接駁後便可投入服務。  

 

10. 土木工程拓展署會跟進水務署向有關消防局及村內居民提供

各類消防喉裝置的分佈圖，務求各方面均掌握這重要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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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泊車位置不足問題  

 

11. 運輸署已研究公眾提議加設泊車位的地點，現正就鴨脷洲利

樂街加設 17 個電單車位向公眾諮詢意見。至於佳美道加設 4 個電單車

位及深灣道增設 4 個電單車路邊泊車位，已向路政署發出施工文件。  

 

 

置富花園巴士總站  

 

12. 題述的巴士總站座落於內地段第 8442 號 C 段及 G 段。根據該

換地條款，政府有權要求業權人無償將有關的巴士總站轉歸政府。但

由於巴士總站的上蓋由發展商於多年前興建，其規格並不符合政府的

標準，而地下則為商場的天花，政府在收回土地時若需要進行工程以

符合所需規格，將牽涉相當大的技術問題。因此有需要在該土地轉歸

政府前就有關土地及其上蓋的長遠維修及管理責任作出妥善的安排。  

 

13. 現時該巴士總站屬私人土地。地政總署經查核記錄後，確定

現時巴士總站上蓋的業權人為一間地產投資公司。相關政府部門於本

年 5 月 12 日的跨部門會議上同意在該土地轉歸政府前，業權人應先拆

除巴士總站內現存的四個混凝土巴士站上蓋。南區區議會副主席朱慶

虹先生已提供協助，向上述的地產投資公司提出拆除巴士站上蓋的要

求。  

 

14. 業權人於本年 7 月 13 日去信地政總署，表示不反對將巴士總

站轉歸政府，但有關土地必須在現有狀況下轉歸政府。  

 

15. 根據上述換地條款，在有關的巴士總站轉歸政府前，業權人

有責任為巴士總站進行所需的維修保養。考慮到業權人並不準備拆除

巴士總站內的混凝土巴士站上蓋，地政總署將會根據有關換地條款，

要求業權人進行所需的維修保養，而運輸署則會就所需作出的維修保

養向地政總署提出建議。就委員查詢若業權人不按換地條款進行所需

的維修保養，政府可採取何種行動及政府可否就此控告業權人，港島

西及南區地政處現仍就有關的細節徵詢法律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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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水灣海灘道交通問題  

 

16. 這問題已於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上詳細討論。運輸署須於

海灘道的商場啟用後檢視其新增私家車位的情況，才可進一步研究是

否需要將部分現有私家車位改為旅遊巴車位。  

 

 

鴨脷洲風之塔公園門口對出周邊環境  

 

17. 相關政府部門（包括運輸署、地政總署、土木工程拓展署、路

政署、康樂及文化事務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於本年 5 月 12 日的跨部

門會議上同意，由於旅遊事務署正計劃為香港仔避風塘兩岸進行美化

工程，為配合兩岸的美化項目及達致較佳效果，公園周邊環境的改善

項目宜由旅遊事務署統籌及跟進。  

 

18. 旅遊事務署其後於 6 月 18 日與南區區議會主席馬月霞女士

BBS, MH、社區及宣傳事務委員會主席林玉珍女士、當區區議員張錫

容女士、以及社區及宣傳事務委員會轄下推廣旅遊發展工作小組主席

陳岳鵬先生進行實地視察，其他相關的部門包括土木工程拓展署、運

輸署、路政署及南區民政事務處均有代表參與是次視察。經討論後，

參與視察的議員均一致支持由旅遊事務署負責統籌公園周邊環境所需

改善工程，包括：  

 

(a)  擴闊現時利枝道迴旋處的巴士站的路面，以便有關路面除巴

士站外，另有足夠空間供旅遊巴上落客；及  

 

(b)  美化現時位於公園門口的空地及通道，包括現時以鐵絲網分

隔、與悅海華庭的緊急通道相連的空地。  

 

旅遊事務署代表於上述實地視察中已承諾統籌及跟進上文 (a)及 (b)項的

改善項目。  

 

19. 就巴士站的工程，運輸署已向路政署發出施工令，並於下次

委員會會議報告工程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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鴨脷洲邨通往利枝道鐵樓梯  

 

20. 經地政總署翻查紀錄，有關行人徑及相連的鐵樓梯乃當年鄰

近地段的發展商因物業發展須搬遷一段山徑而興建，但完工後未能確

定負責部門。為保障公眾安全，路政署當年承諾負責維修該段行人徑

及相連的鐵樓梯。路政署確認當年之承諾，負責維修該段行人徑及相

連的鐵樓梯。有關部門將界定相關之管理、清潔等責任。  

 

21. 另一方面，地政總署產業管理組亦將會界定負責維修有關樓

梯倚附的斜坡的有關部門。  

 

22. 委會員將待確定斜坡的維修責任誰屬後，才探討如何改善鐵

樓梯。現時，委員會會要求路政署就鐵樓梯的安全情況進行評估。  

 

 

徵詢意見  

 

23. 請議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南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0 年 1 月  


